
 

101 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 
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
審查資料信封袋專用封面 

※ 

請
將
本
專
用
封
面
黏
貼
於
自
備
之
Ｂ
４
大
小
信
封
袋
上
，
並
檢
附
左
列
表
件
，
依
序
裝
入
信
封
內
，
於 

三
月
三
十
日
前
以
郵
戳
為
憑
掛
號
寄
本
校
招
生
組
。 

□
甄
試
費
用
收
據(

正
本)

黏
貼
單 

   
 

□
個
人
申
請
原
住
民
考
生
另
須
繳
交
本
人
之
全
戶
戶
口
名
簿
影
本 

□
面
試
時
間
調
查
表  

   
   

   
   

 

□
國
外
、
大
陸
學
歷
之
考
生
需
檢
附
相
關
學
歷
證
件
影
本 

□
書
面
審
查
資
料 

寄
件
人
姓
名
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
話
： 

學
測
准
考
證
號
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
址
： 

甄
試
學
系
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組
別
： 

            亞
洲
大
學  

招
生
組  

啟 

 

本欄由招生組審核人員填寫，考生無需填寫。 

審查情形 

審查結果 

□ 合格 

□ 不合格 /原因： 

審核人簽章： 

 
掛號郵票 

500 

41354

台
中
市
霧
峰
區
柳
豐
路 

號 


